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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有關保障部分內涵與定位之研究

一、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有關保障部分之職掌內涵 

　　就世界各國關於公務人員保障情形觀之，公務人員保障之範圍約可包括基

本權利、身分地位、工作職務、身心健康、生活條件、集會結社等項。然衡諸我國現

況，由於公務人員組織、團體協議及仲裁等方面，均尚乏相關法律可資依據，故

未來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有關保障之職掌內涵，為期不牽動過多，似可

朝下列方向規劃： 

（一）以「訴願前置主義」觀念作為保障程序之基礎

　　　　　一般人民對政府機關之違法或不當處分依法向司法機關提起行政訴

訟時，必須經

　　　由訴願、再訴願程序。此乃行政法中「訴願前置主義」觀念。參酌目前公務

人員考績

　　　及俸給法中復審之規定與大法官會議前述之各號解釋，實已具備上述精

神，故未來公

　　　務人員保障之內涵應可採行「訴願前置主義」，使公務人員權利救濟進入

司法終審前

　　　，由考試院之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作為行政系統中最後的把關者。

　　　　　另外，為彰顯公務人員保障之特殊性，同時兼顧公務人員與政府間

命令服從關係

　　　，公務人員請求救濟之程序應與一般民眾有所區別，期能充分考量公務

人員保障需求



　　　與政府機關特性，使公務人員保障制度更臻健全。依此說明，公務人員保

障制度其救

　　　濟程序可圖示如左：

非懲戒性質之處分　→──┐　　　　　　　　┌─→行政法院 

考績免職處分　　　→　　├─復審→再復審─┤　→行政法院

重大影響之懲戒處分→──┘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二）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作為權利救濟之再復審機關﹝即行政救濟

之最終機關﹞

　　　　　未來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之保障功能可界定為權利救濟之再

復審機關。即

　　　公務人員對機關之違法或不當處分，經向本機關或其直屬之上一級機關

提出復審，對

　　　其決定結果不服時，則逕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出再復審。倘當

事人對其再

　　　復審決定仍不服時，再依案件性質分向行政法院或公懲會請求司法救濟。

此種以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為再復審機關之設計，應可發揮下列功能： 

　　　１．尊重行政法院及公懲會為公務員權利救濟之最終管轄機關。

　　　２．藉由再復審規劃，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得以公正而專業之立場實施最

終行政救濟，

　　　　　以減少司法部門負擔，增進權利救濟效能。 

（三）再復審結果之貫徹設計 



　　　　　為顯示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復審功能之公信力並能貫徹落

實，再復審之

　　　決定應可參照公務員懲戒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將決定結果作成決定書，

於一定期限內

　　　將決定書正本送達聲請人及其主管長官，並通知銓敘機關。主管長官應於

再復審確定

　　　後，即為執行。

　　　　　另外，為確保再復審結果為各機關執行，不流於形式，方可參考採

用公務員懲戒

　　　法第十九條規定，對於未經再提司法救濟已歸確定之再復審決定，凡有

抗拒或敷衍之

　　　機關首長，可備文聲敘事由，連同證據送請監察院審查。

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之定位

（一）準司法性質之部會級委員會

　　　　　依「考試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第六條之精神，此委員會之地位

與考選、銓

　　　敘兩部平行，而其主管之保障，涉及申訴案件之審理及決定，故具有準

司法性質。

（二）委員會成員由客觀超然之委員組成

　　　　　為落實再復審功能，並建立委員會決定結果之公信力，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

　　　會有關保障部分之委員，宜採專任及臨時聘兼兩種方式，除應明定獨立



超然行使職權

　　　外，在人選遴定上，亦宜酌量考慮具有人事行政或法律方面之專長與背

景。如此才能

　　　一方面注意公務人員權利保障之實際需求：另一方面亦能通盤考量機關

運作之整體現

　　　況。

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有關保障部分之組織架構及職掌劃分，其初步構

想如左圖



四、必要採行之配合措施

（一）綜觀我國目前保障制度，在司法體系方面顯得相當完整，而在行政體系

方面則比較零

　　　散，迄今未有統籌全局之保障法規。故建議在不影響司法院職權之大前提

下，將公務

　　　人員之保障由現行訴願法中抽出，使本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為



行政救濟之最

　　　終機關。

（二）整體保障制度之規劃，應尊重並配合行政院、司法院未來訴願法、行政訴

訟法等相關

　　　法規之修正方向，俾使兩者互相協調。

（三）配合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之制度規劃，宜將現於立法院待審議之

「公務人員保

　　　障法﹝草案﹞」撤回，重新修正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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